
國 立 臺 南 護 理 專 科 學 校  

新 生 學 籍 資 料 表  
1、本表很重要，請填寫後詳細核對。 

2、請繳交二吋照片 1張（製作學生證用，背面請寫上姓名、身分證字號），並將照片以迴紋針固定

於本表左上角。 

3、請事先填妥本表及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將本表、二吋照片 1張、歷年成績單及轉學（修業）

證明書於 115年 2月 3日(二)上午 9:00-12:00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完成報到手續。 

學制：□日間部五專 □日間部五專原住民專班 

科別：□護理科  □化妝品應用科  □老人服務事業科 

學號：         （暫時不填）  姓名：                          

性別：□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入學管道：□轉學考   

入學資格：□一般生    □原住民外加名額(限原住民專班勾選)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家長姓名：              稱謂：        職業：            

戶籍地址：郵遞區號□□□          縣市        區鄉鎮市        村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通訊地址：□同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          縣市        區鄉鎮市        村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學生手機：                       

家長手機：                          聯絡電話(H)：(   )                      

入學前學歷：             縣/市                  國(高)中畢（肄）業 

畢業年月：      年     月畢（肄）業 

黏貼國民身分證影印本處 

 

 

 

正面黏貼處 

 

 

 

背面黏貼處 

(並請簽署背面個人資料蒐集聲明暨同意書)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個人資料蒐集聲明暨同意書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教育業務所需，蒐集、處理及利用學生入學後提供及就學期間所產
生之各項個人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特向同學與家長說明下列事項：  
 

一、本校蒐集學生個人資料之範圍及資料維護更新：  
(一)蒐集學生個人資料之範圍： 

1. 本校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令之規範下，蒐集、處理及利用學生的個人

資料。 

2. 本校因執行業務所蒐集學生的個人資料包括個人基本資料、學籍資料、聯絡方式、特

殊身分別、緊急連絡資料等資料。 

(二)學生個人資料維護更新： 

若學生的個人資料有任何異動，請主動向本校教務處註冊組申請更正並附相關證明文

件，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二、本校蒐集學生個人資料之目的及處理利用期限： 

(一)本校各單位基於教育輔導、校務行政之需，蒐集並處理利用學生的個人資料，主要

利用地區為台灣地區，部份個資將因應學生境外交流之需求，可能擴至其他地區。上述

個資除法令有明文規定外，未經學生本人授權同意，不得查(調)閱，但公務機關因其法

定業務需要進行查(調)閱則不在此限。 

(二)當學生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當初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本校會在使用前先徵求學生書

面同意，學生可以拒絕該目的外的利用，但可能因此喪失相關權益。 

(三)本校基於學籍資料查證及學生各類證明文件發放之目的，相關個人資料為永久保存

外，其餘個人資料利用的期限為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時，即停止處理利用。 

三、學生個人資料之保密： 

學生個人資料受到本校之保護及規範。本校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

或其他不可抗力致學生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漏、竄改、遭其他侵害者，將於查明後以

電話、信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學生個資被侵害之事實及已

採取之因應措施。 

四、同學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可行使以下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更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若您行使上述權利，本校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依本校學則或相關法令規定、契約

約定或本校因執行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您請求為之。 

五、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本人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貴校在符合上述告知事項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

本人所提供之各項個人資料。 

□本人不同意提供上開告知事項所提之個人資料(將嚴重影響本人的權益，且部分流程無

法完成)。 

 

立同意書人 :  法定代理人：  

(未滿 18 歲，務必請法定代理人代為簽訂)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